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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主要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14篇论文。《乡土中国》并非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而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是对中国社会的一般性概括。有学者指出，该书代表了费老在研究方法的转向，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厚重的乡土气息。作者通过其多年的考察及学术思考，结合了儒家经典，将隐含于乡土社会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体系抽象出来，娓娓而谈，而并非只是对乡土社会生活的简单素描。
一、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基本模式
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呢？这就引出了费孝通笔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一种精妙的概括，在学界上很有影响力。所谓差序格局就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退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亲属关系中，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以自己为中心辐射出去，有差序等级和层次的覆盖一大批人。和亲属关系类似的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地位作中心，依据自家实力有差序的在周围划定“圈子”和作用范围。
儒家思想对差序格局社会的形成有着重要促进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儒家经典思想中最讲究的莫过于“伦”，伦重在分别和差别，是有差等的次序，是把社会网络架构成有次序和差序的结构，正所谓“爱有差等”。推己及人是孔子思想中一个很注重的方面，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哪怕是推至敌人、推至四海之外，自我这个中心绝对不会变。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都不发生作用，判断一件事首先要确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之后才能拿出一个标准来，换句话说，“差序格局”是中国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行事也成为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基本模式。
二、以礼治乡和无为政治：一种植根乡土的政治类型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所谓礼就是指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伦理道德及社会习惯。法律的执行依赖于强制的国家权力，而礼治依靠的则是传统的力量。礼治社会中人们是主动地服从成规，礼治的可能是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而乡土社会正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足以保证传统的效力。“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社会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乡土社会是一个变迁非常缓慢的社会，这得益于其赖以生存的农业本身的特点。祖祖辈辈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同样的方式年复耕作，依靠的是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昨日适用，今日也适用，以至形成他们对传统的服膺。
在这种礼治社会中，人不可以不知“礼”，否则便成了撒野，没规矩。人们视遵守规矩为当然，而诉讼则被看成是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礼治社会中，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而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同时，法治和礼治有可能产生冲突。有些行为在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却是于法律所不容的。所以法律在乡土社会是实行不起来的，“无讼”是其特点。因此，乡土社会性的政治是一种“无为政治”。
三、《乡土中国》的现代价值
费孝通在该书中从乡土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和事件入手，总结出乡土社会的特点及其本质，然后用这些归纳出来的特点和本质对乡土社会中的一些典型的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他在整本书的论述，看似自然，却无不让人心服口服。费老始终立足于乡土文化的本质和特点，用实质性的深层次东西对一些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他所做的这些阐释要说其实就是乡土文化中的那些文化现象其实是由乡土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是由整个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乡土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相适应的。
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读这本书时依然觉得亲切，似乎这些现象仍与我们当下生活很符合，传统思想里的那些观念却依然扎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在根上就是乡土性的，这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熏染而遗留在我们身上的，并仍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同时也印证了费老所说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这一观点。也正因如此，《乡土中国》这本书直到今天还是一本很有价值且值得一读的书，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在乡镇城市化出现许多问题的今天，这本书可以解释许多现象，为循序渐进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启示。
